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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踐踏民主價值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為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建

構正式架構，並授權兩岸經合會處理與ECFA相關的後續

事宜。由於兩岸經合會並未定期公佈會議記錄且採不公

開型式，外界對兩岸經合會運作不得而知，兩岸經合會

實質上已架空我國政府的運作。

•此次服貿協議雙方代表經六十次會議完成，立法院與民

間部門卻完全蒙在鼓裡，此種協商模式自然引起台灣社

會強力反彈，顯示兩岸經合會的運作與台灣民主多元社

會現實產生嚴重的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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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踐踏民主價值

•由於ECFA後續協商重點在於商品與服務貿易自由化

以及投資開放，影響民眾權益至鉅。民主政治體制下，

這類協議必須接受民意的監督，然而兩岸經合會卻可

跳脫民主政治運作最基本原則，自行釐定開放方向與

協商進程。

•行政部門所公布的《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對我國相

關產業及就業影響評估》中，對個別行業就業影響評

估時，並未給予不同團體或行業相同的發聲(voice)

機會，遺漏運輸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中洗衣及染色服

務業以及美髮及其他美容服務業。



服務貿易自由化著重市場開放

商品貿易自由化強調的是如何降低貿易成本。由於

服務業所提供服務為無形商品，不同於商品貿易自

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著重服務提供的市場開放，

尤其在於是否允許外國業者提供跨境服務。所以，

服務貿易自由化強調的是市場開放模式而非降低貿

易成本。服貿協議雙方所允許的服務提供的市場開

放將影響我國服務業資金與人才的流向以及國內工

作機會。

4



服務貿易自由化著重市場開放

服務業所提供的服務具有消費性/生產性，貿易財/

非貿易財，特許/非特許，勞力密集/知識密集等差

異極大的特質，且與生活習慣，語言使用以及文化

息息相關。由於台灣與中國在這些方面的差異較臺

灣與其他國家差異為小，為降低服務提供的市場開

放對國內工作機會的衝擊，不應以加入WTO時對其

他會員國所做承諾做為對中國開放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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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貿易自由化著重市場開放

依《服貿協議》雙方允許的服務提供的市場模式可分為

• 模式一：跨境提供服務

• 模式二：境外消費

• 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

允許中國(台灣)方面提供者在台灣(中國)以獨資、合資、

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提供服務。

• 模式四：自然人呈現

允許各類自然人進入台灣(中國)短期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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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市場開放模式雙方差異比照表
我方對中方開放 中方對我方開放

模式一 沒有限制：47項
技術不可行：25項
不予承諾：4項
見模式(3)：1項

沒有限制：17項
有限制開放：4項
技術不可行：1項
不予承諾：31項
見模式(3)：2項

模式二 沒有限制：77項 沒有限制：52項
不予承諾：4項

模式三 沒有限制：56項 (註)

只允許投資：1項
只允許合資：18項
只允許設置分公司：1項
不予承諾：1項

允許獨資：39項
不允許獨資：16項
不予承諾：1項

模式四 有限制開放：75項
原則不予開放：2項

有條件不予承諾：55項
有條件不予承諾且須設
立商業存在：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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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沒有限制：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台灣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
設立商業據點，提供相關服務。



服務貿易自由化著重市場開放

此次服貿協議，中國對我國業者服務提供的市場開

放項目可分為：開放我國部分行業以獨資方式到中

國設立據點，提高合資的持股比例，擴大業務範圍

以及承諾簡化行政程序。而馬政府卻沾沾自喜一再

對外宣傳：中國對台灣開放行業項目(80項)較台灣

對中國開放行業項目(64項)為多，忽略了不同服務

提供的市場模式對台灣服務業發展與工作機會衝擊

的不同，不能將不同市場開放模式視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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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貿易自由化著重市場開放

• 服貿協議中對國內工作機會與服務業者商業據點區

域選擇影響最大的開放模式為跨境服務提供(模式一)

與商業據點設立(模式三)。

• 我方除了非貿易財屬性的服務無法跨境提供(25項)

外，幾乎全面允許中國業者提供跨境服務(沒有限制

47項，不予承諾只有4項) ；相對於我方，中方則大

幅限縮跨境提供服務的開放項目(沒有限制僅17項，

不予承諾則高達33項)，僅允許台灣服務提供者在中

國設立商業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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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財屬性服務提供的市場開放

台灣服務提供者的投資區域選擇：

–中國不允許模式一，台灣業者無法在台灣跨境

向中國提供服務

–中國允許模式三，台灣業者著眼中國市場且可

在中國跨境向台灣提供服務，而會選擇在中國

設立商業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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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將引發另一波磁吸效應

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過程中，若大國選擇以設立商據

點做為服務提供的市場開放模式將會產生大國的磁吸

效應，因為基於人才與資金限制，服務業者只會選擇

在單一國家或地區投資，以享受規模經濟效益。若小

國對跨境服務模式並未限制，則在大國投資的服務業

者亦可提供服務給小國的服務需求者。除了服務提供

過程中規模經濟效益外，大國的市場較大，需求較多

，小國的業者會積極進入大國設立商業據點提供服務

，進一步強化大國市場效應。此種開放模式所產生的

磁吸效應讓我國服務業的資金與人才將大幅流向中國

，導致服務業空洞化，工作機會減少以及薪資難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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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貿易財屬性服務提供的市場開放

由於台灣與中國間生活習慣，文化與語言使用差異
小，

• 台灣大型業者基於中國市場規模，赴中國設立商

業據點，引發資金與人才再次外流

• 中國個人或小型業者挾持低成本優勢，人員大舉

進駐台灣，排擠台灣民眾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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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衝擊台灣工作機會

服貿協議談判，中方要求臺灣市場開放的項目，不少

為非特許行業，如：美髮、餐飲、運輸、倉儲、印刷

等產業。由於這些行業多為技術層次較低且勞力密集，

對經濟發展影響不大加上又有生活習慣，文化與語言

使用的市場進入障礙，因此這些非特許行業向來都不

是國際經貿談判的焦點。然而，中國非貿易財型態服

務提供者進入我國服務業市場幾無任何障礙，中國人

士可藉此大量進入台灣，這是中國要求我國政府開放

這類服務業的策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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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衝擊台灣工作機會

中方要求開放勞力密集服務業，以容許大量的中國勞

工來台，其真正目的在於讓中國勞工大舉入侵，就如

同中國漢人大量移民新疆與西藏。其次，

台灣所開放的多屬技術層次較低的行業，為設置商業

據點所作的小額投資，無助於台灣資本累積，而所提

供的勞務亦無助服務業的創新。大量中國勞工湧入台

灣後，將嚴重排擠國內現有低技術勞工的工作機會以

及自營者的經營空間，原本嚴重的失業問題，將由製

造業蔓延到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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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破壞台灣市場秩序

根據WTO的自由貿易規定，會員國不得構築貿易壁

壘，應開放市場以利公平競爭，反對政府利用補貼

或市場進入障礙形成本國企業的競爭優勢。依此，

只有公平競爭才有自由貿易，然而，開放中資來台

或簽訂服貿協議時，不少人都誤以為來台的中資多

為民營企業，不會破壞公平競爭。然而中國企業不

少具有官方色彩，享受不少經營特權與政府補貼，

將讓來台的中資企業與在地企業處於不公平競爭狀

態，將會破壞臺灣市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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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破壞台灣市場秩序

馬政府強調對中國開放的行業多半已處於競爭激烈的

市場狀態，因此中資來台不至於形成獨佔，且市場秩

序也有《公平交易保護法》，《消費者保護法》的保

護與限制。然而馬政府卻忽略：規模龐大的中資企業

極易進入完全競爭市場，再逐出現有企業達到獨佔目

的；而且一旦中國方面的需求成為台灣市場供需的關

鍵甚至唯一決定因素，因此形成「獨買」(monopsony)

力量。這些會讓中資企業成為左右市場機制運作的關

鍵企業，讓中資企業具有影響市場價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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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形成親中利益集團

•過去台灣線上購物皆被中國政府以「意識型態」為

由限制不得提供跨境服務，此次服務貿易協議中國

對台灣電子商務業者仍不允許跨境提供服務，業者

只有被迫到中國設立商業據點。

• ICP許可證的取得是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最大的障礙。

依據北京美國商會統計，這些年來取得全國性ICP許

可證的外資只有3家，且申請被拒絕者也無法得知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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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形成親中利益集團

外資企業若要繼續取得ICP許可證，必須承諾在中國

經營遵守中國法律。為通過ICP年度檢查，業者必須

簽署「年檢承諾書」承諾所提供的服務不會「破壞

國家統一」或「破壞民族團結」或「破壞社會穩

定」。外資企業若違反承諾，將依法接受主管部門

處分，且每年都必須面臨有關部門提出的年檢整改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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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形成親中利益集團

•服貿協議中，中方允許我國業者可在福建設立電子

商務據點，合資持股上限由50%提高到55%，看似

可協助我國業者在中國電子商務市場取得先機，但

中國政府並未保證我國業者可取得ICP許可證。

•除取得ICP許可證外，台灣電子商務業者還要通過

ICP年度檢查。未來台灣電子商務業赴中設立商業

據點後，為通過ICP年度檢查而形成親中利益集團，

更因自我設限與自我檢查而限縮台灣社會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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